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簡字第1839號

原      告  黃思嘉  

被      告  尹浩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莊浩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萬5,000元。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8％，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7月18日簽立建築物室內設計工

程委鎮任契約書，由伊將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街00號

14樓（下稱系爭房屋）之室內裝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交

由被告承攬，約定工程總價為新臺幣（下同）634,400元，

施工期間為3.5至4個月（下稱系爭契約），伊於112年9月26

日收受建商交付之系爭房屋鑰匙，即告知被告申請裝修流

程，被告於112年10月27日始申請裝修，原約定於113年1月2

5日完工，然被告未如期完工，嗣分別允諾於113年3月8日、

113年3月22日、113年3月28日、113年4月3日完工，均未能

履行，尚有如附表所示之工程項目（下稱系爭工項）未完

成，被告迄於113年6月25日始完工退場，因被告之遲延交

屋，伊先前於臺北市南港區承租之房屋租期屆至而無法續

住，迫於無奈遂始於113年3月22日搬進尚未裝修完成、充滿

粉塵、仍有用電安全疑慮、並不合於生活品質之系爭房屋，

爰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第227條之1之、第195條第1項等規

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以相同坪數、地段住家每月

3萬3,000元計算之5個月租屋費16萬5,000元，及居住安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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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之精神上損害3萬5,000元，合計20萬元等語。並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

二、被告則以：兩造雖於112年7月18日簽訂系爭契約，但原告於

112年9月26日始取得建商交付之房屋鑰匙，經伊向社區申請

裝修並經一週公告期限後，自112年10月18日起實際施工，

伊於裝修前已多次告知原告年底裝修案件量多，有可能會拉

長施工期間，原告亦表示了解，然原告自112年9月起陸續增

加鋪設玄關地磚、追加配線、對講機移位、電壁掛架安裝、

毛巾架及洗手槽安裝、更改更衣室牆面及玻璃設計等施工項

目，合計需12週又4日之追加工程期間，依照系爭契約第10

條第2項之約定，應得展延完工期限，且原告已於113年3月2

2日入住系爭房屋，應認被告就系爭工程業已完工，至113年

6月25日退場之日止，僅係瑕疵修補期間，伊並無侵害原告

之權利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查原告主張兩造間於112年7月18日就系爭房屋簽立系爭契

約，由被告承攬系爭工程，約定施工期間為3.5至4個月，系

爭房屋於113年3月22日原告入住時，尚有系爭工項尚未處理

完畢，被告嗣於113年6月25日完成系爭工項而實際退場等

情，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18頁），且為兩造

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本院茲就兩造間之爭點判斷如下：

　㈠按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

第192 條至第195 條及第197 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227 條之1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95條第1項所稱之

「其他人格法益」者，係概括性條款，乃法定例示之人格權

以外，其他以人之存在為基礎，體現個人自主性及個別性，

而具有一身專屬性，得與財產上利益有所區隔之精神上利

益，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被

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係可歸責於被告之債務不履行：

　1.經查，觀諸兩造間之對話記錄顯示，系爭契約簽立後，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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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達成於113年1月25日進行細清交屋之約定（見本院卷第21

頁），後被告於113年1月19日以「油漆及水電師傅看過現場

後，表示設計細節多，施工期間會變長」為由，改約定於11

3年3月8日交屋（見本院卷第23頁），被告嗣於113年3月3日

另向原告允諾將於2週後即113年3月22日交屋（見本院卷第2

4頁），兩造末於113年3月20日再次洽談，原告曾向被告表

示系爭工項尚未完成，被告則稱將於2週後即113年4月3日協

調所有工班完成（見本院卷第180頁）等情，則系爭工項無

論係未完工或瑕疵問題（本院認其中關於插座、電源開關面

板未安裝、對講機未安裝、電視架、陽台洗手槽未安裝、廚

具位置更動後未打HI爐電源孔等部分，將直接影響原告使用

電源、對講機、HI爐、陽台洗手槽及觀看電視之基本居家功

能，應屬未完工而非瑕疵修補問題，原告願於113年3月22日

入住系爭房屋，乃因原租屋處無法續租而無棲身之所始然，

究不得以此認定被告業已完工），均係被告允諾將遲於113

年4月3日施做完畢之範圍，然被告竟於113年6月25日始完工

及修補瑕疵，顯已超過兩造所合意之113年4月3日期限，是

原告主張本件係可歸責於被告之不完全給付，應可相信。

　2.被告雖辯稱原告於系爭契約成立後曾追加工程或變更設計，

施工期限應予展延等語，然細繹被告所提之對話記錄顯示，

原告提出此等要求之日期介於112年9月至113年1月期間（見

本院卷第121-123頁），均早於被告前開各次允諾交屋期限

之前，顯見原告之追加工程或變更設計與被告遲延交屋一事

毫無關連，則被告此部分所辯，顯屬無稽，附此敘明。

  ㈢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項目及金額若干？

　1.就租屋損失部分，原告已自承其係因原租屋處之出租人拒絕

延長承租期間，始於113年3月22日入住系爭房屋等語（見本

院卷第115頁反面），顯見原告並無因被告遲延交屋一事，

受有另外承租房屋之損害，自不得請求任何租金損害，至原

告稱其被迫入住不合於生活品質之系爭房屋部分，僅係其是

否受有精神上損害之問題（詳如後述），究不得以此為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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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請求租金損失，是原告此部分所請，應屬無據。

　2.就精神慰撫金部分，本院審酌原告於113年3月22日入住系爭

房屋後，被告仍至113年6月25日期間派駐工班進入完成系爭

工項，此期間內施工之粉塵、噪音、廢棄物及施工人員進出

系爭房屋等情形，已侵害一般人對於住家生活應合於整潔、

舒適、安靜及隱私之基本居住期待，對於原告居住安寧之人

格利益影響，應為重大，原告之精神應受有相當損害，是原

告依照民法第227 條之1準用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

告賠償精神慰撫金，即得准許。本院審酌兩造之身份、職

業、原告所受居住安寧侵害之期間、程度及被告違約態樣等

一切情形，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3萬5,000元，應

無過高，而得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照民法第227 條之1準用第195條第1項之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萬5,000元（精神慰撫金），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

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之規定，就原

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廖子涵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嘉伃

附表：（本院卷第135頁右下方表格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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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磚收尾、所有鏡面玻璃、鞋櫃吊衣桿及打洞、所有衣櫃吊

架、儲藏室長虹玻璃、儲藏室洞洞版、客廳/主臥/儲藏室/次臥

條燈/次臥更衣室長虹玻璃滑門、次臥滑門鎖內固定釘、廚房黑

色鏡面玻璃、吧台吊燈及櫃內插座、電視櫃對不齊、客廳數字

掛鐘、所有插座/電源開關面板未安裝、對講機未安裝、電視

架/浴巾架、陽台洗手槽安裝、廚具位置更動後未打HI爐電源孔

洞，無法插電使用、吧台漆錯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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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簡字第1839號
原      告  黃思嘉  
被      告  尹浩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浩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萬5,000元。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8％，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7月18日簽立建築物室內設計工程委鎮任契約書，由伊將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街00號14樓（下稱系爭房屋）之室內裝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交由被告承攬，約定工程總價為新臺幣（下同）634,400元，施工期間為3.5至4個月（下稱系爭契約），伊於112年9月26日收受建商交付之系爭房屋鑰匙，即告知被告申請裝修流程，被告於112年10月27日始申請裝修，原約定於113年1月25日完工，然被告未如期完工，嗣分別允諾於113年3月8日、113年3月22日、113年3月28日、113年4月3日完工，均未能履行，尚有如附表所示之工程項目（下稱系爭工項）未完成，被告迄於113年6月25日始完工退場，因被告之遲延交屋，伊先前於臺北市南港區承租之房屋租期屆至而無法續住，迫於無奈遂始於113年3月22日搬進尚未裝修完成、充滿粉塵、仍有用電安全疑慮、並不合於生活品質之系爭房屋，爰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第227條之1之、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以相同坪數、地段住家每月3萬3,000元計算之5個月租屋費16萬5,000元，及居住安寧受侵害之精神上損害3萬5,000元，合計20萬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
二、被告則以：兩造雖於112年7月18日簽訂系爭契約，但原告於112年9月26日始取得建商交付之房屋鑰匙，經伊向社區申請裝修並經一週公告期限後，自112年10月18日起實際施工，伊於裝修前已多次告知原告年底裝修案件量多，有可能會拉長施工期間，原告亦表示了解，然原告自112年9月起陸續增加鋪設玄關地磚、追加配線、對講機移位、電壁掛架安裝、毛巾架及洗手槽安裝、更改更衣室牆面及玻璃設計等施工項目，合計需12週又4日之追加工程期間，依照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之約定，應得展延完工期限，且原告已於113年3月22日入住系爭房屋，應認被告就系爭工程業已完工，至113年6月25日退場之日止，僅係瑕疵修補期間，伊並無侵害原告之權利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查原告主張兩造間於112年7月18日就系爭房屋簽立系爭契約，由被告承攬系爭工程，約定施工期間為3.5至4個月，系爭房屋於113年3月22日原告入住時，尚有系爭工項尚未處理完畢，被告嗣於113年6月25日完成系爭工項而實際退場等情，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1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本院茲就兩造間之爭點判斷如下：
　㈠按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第192 條至第195 條及第197 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7 條之1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95條第1項所稱之「其他人格法益」者，係概括性條款，乃法定例示之人格權以外，其他以人之存在為基礎，體現個人自主性及個別性，而具有一身專屬性，得與財產上利益有所區隔之精神上利益，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係可歸責於被告之債務不履行：
　1.經查，觀諸兩造間之對話記錄顯示，系爭契約簽立後，兩造曾達成於113年1月25日進行細清交屋之約定（見本院卷第21頁），後被告於113年1月19日以「油漆及水電師傅看過現場後，表示設計細節多，施工期間會變長」為由，改約定於113年3月8日交屋（見本院卷第23頁），被告嗣於113年3月3日另向原告允諾將於2週後即113年3月22日交屋（見本院卷第24頁），兩造末於113年3月20日再次洽談，原告曾向被告表示系爭工項尚未完成，被告則稱將於2週後即113年4月3日協調所有工班完成（見本院卷第180頁）等情，則系爭工項無論係未完工或瑕疵問題（本院認其中關於插座、電源開關面板未安裝、對講機未安裝、電視架、陽台洗手槽未安裝、廚具位置更動後未打HI爐電源孔等部分，將直接影響原告使用電源、對講機、HI爐、陽台洗手槽及觀看電視之基本居家功能，應屬未完工而非瑕疵修補問題，原告願於113年3月22日入住系爭房屋，乃因原租屋處無法續租而無棲身之所始然，究不得以此認定被告業已完工），均係被告允諾將遲於113年4月3日施做完畢之範圍，然被告竟於113年6月25日始完工及修補瑕疵，顯已超過兩造所合意之113年4月3日期限，是原告主張本件係可歸責於被告之不完全給付，應可相信。
　2.被告雖辯稱原告於系爭契約成立後曾追加工程或變更設計，施工期限應予展延等語，然細繹被告所提之對話記錄顯示，原告提出此等要求之日期介於112年9月至113年1月期間（見本院卷第121-123頁），均早於被告前開各次允諾交屋期限之前，顯見原告之追加工程或變更設計與被告遲延交屋一事毫無關連，則被告此部分所辯，顯屬無稽，附此敘明。
  ㈢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項目及金額若干？
　1.就租屋損失部分，原告已自承其係因原租屋處之出租人拒絕延長承租期間，始於113年3月22日入住系爭房屋等語（見本院卷第115頁反面），顯見原告並無因被告遲延交屋一事，受有另外承租房屋之損害，自不得請求任何租金損害，至原告稱其被迫入住不合於生活品質之系爭房屋部分，僅係其是否受有精神上損害之問題（詳如後述），究不得以此為由而另外請求租金損失，是原告此部分所請，應屬無據。
　2.就精神慰撫金部分，本院審酌原告於113年3月22日入住系爭房屋後，被告仍至113年6月25日期間派駐工班進入完成系爭工項，此期間內施工之粉塵、噪音、廢棄物及施工人員進出系爭房屋等情形，已侵害一般人對於住家生活應合於整潔、舒適、安靜及隱私之基本居住期待，對於原告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影響，應為重大，原告之精神應受有相當損害，是原告依照民法第227 條之1準用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即得准許。本院審酌兩造之身份、職業、原告所受居住安寧侵害之期間、程度及被告違約態樣等一切情形，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3萬5,000元，應無過高，而得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照民法第227 條之1準用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萬5,000元（精神慰撫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之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廖子涵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嘉伃
附表：（本院卷第135頁右下方表格所示）　　　
		花磚收尾、所有鏡面玻璃、鞋櫃吊衣桿及打洞、所有衣櫃吊架、儲藏室長虹玻璃、儲藏室洞洞版、客廳/主臥/儲藏室/次臥條燈/次臥更衣室長虹玻璃滑門、次臥滑門鎖內固定釘、廚房黑色鏡面玻璃、吧台吊燈及櫃內插座、電視櫃對不齊、客廳數字掛鐘、所有插座/電源開關面板未安裝、對講機未安裝、電視架/浴巾架、陽台洗手槽安裝、廚具位置更動後未打HI爐電源孔洞，無法插電使用、吧台漆錯顏色。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簡字第1839號

原      告  黃思嘉  

被      告  尹浩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浩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萬5,000元。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8％，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7月18日簽立建築物室內設計工

    程委鎮任契約書，由伊將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街00號14樓

    （下稱系爭房屋）之室內裝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交由被

    告承攬，約定工程總價為新臺幣（下同）634,400元，施工

    期間為3.5至4個月（下稱系爭契約），伊於112年9月26日收

    受建商交付之系爭房屋鑰匙，即告知被告申請裝修流程，被

    告於112年10月27日始申請裝修，原約定於113年1月25日完

    工，然被告未如期完工，嗣分別允諾於113年3月8日、113年

    3月22日、113年3月28日、113年4月3日完工，均未能履行，

    尚有如附表所示之工程項目（下稱系爭工項）未完成，被告

    迄於113年6月25日始完工退場，因被告之遲延交屋，伊先前

    於臺北市南港區承租之房屋租期屆至而無法續住，迫於無奈

    遂始於113年3月22日搬進尚未裝修完成、充滿粉塵、仍有用

    電安全疑慮、並不合於生活品質之系爭房屋，爰依民法第23

    1條第1項、第227條之1之、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請求被告賠償以相同坪數、地段住家每月3萬3,000元計

    算之5個月租屋費16萬5,000元，及居住安寧受侵害之精神上

    損害3萬5,000元，合計20萬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

    告20萬元。

二、被告則以：兩造雖於112年7月18日簽訂系爭契約，但原告於

    112年9月26日始取得建商交付之房屋鑰匙，經伊向社區申請

    裝修並經一週公告期限後，自112年10月18日起實際施工，

    伊於裝修前已多次告知原告年底裝修案件量多，有可能會拉

    長施工期間，原告亦表示了解，然原告自112年9月起陸續增

    加鋪設玄關地磚、追加配線、對講機移位、電壁掛架安裝、

    毛巾架及洗手槽安裝、更改更衣室牆面及玻璃設計等施工項

    目，合計需12週又4日之追加工程期間，依照系爭契約第10

    條第2項之約定，應得展延完工期限，且原告已於113年3月2

    2日入住系爭房屋，應認被告就系爭工程業已完工，至113年

    6月25日退場之日止，僅係瑕疵修補期間，伊並無侵害原告

    之權利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查原告主張兩造間於112年7月18日就系爭房屋簽立系爭契約

    ，由被告承攬系爭工程，約定施工期間為3.5至4個月，系爭

    房屋於113年3月22日原告入住時，尚有系爭工項尚未處理完

    畢，被告嗣於113年6月25日完成系爭工項而實際退場等情，

    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18頁），且為兩造所不

    爭執，堪信為真。本院茲就兩造間之爭點判斷如下：

　㈠按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

    第192 條至第195 條及第197 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227 條之1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95條第1項所稱之「

    其他人格法益」者，係概括性條款，乃法定例示之人格權以

    外，其他以人之存在為基礎，體現個人自主性及個別性，而

    具有一身專屬性，得與財產上利益有所區隔之精神上利益，

    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

    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

    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係可歸責於被告之債務不履行：

　1.經查，觀諸兩造間之對話記錄顯示，系爭契約簽立後，兩造

    曾達成於113年1月25日進行細清交屋之約定（見本院卷第21

    頁），後被告於113年1月19日以「油漆及水電師傅看過現場

    後，表示設計細節多，施工期間會變長」為由，改約定於11

    3年3月8日交屋（見本院卷第23頁），被告嗣於113年3月3日

    另向原告允諾將於2週後即113年3月22日交屋（見本院卷第2

    4頁），兩造末於113年3月20日再次洽談，原告曾向被告表

    示系爭工項尚未完成，被告則稱將於2週後即113年4月3日協

    調所有工班完成（見本院卷第180頁）等情，則系爭工項無

    論係未完工或瑕疵問題（本院認其中關於插座、電源開關面

    板未安裝、對講機未安裝、電視架、陽台洗手槽未安裝、廚

    具位置更動後未打HI爐電源孔等部分，將直接影響原告使用

    電源、對講機、HI爐、陽台洗手槽及觀看電視之基本居家功

    能，應屬未完工而非瑕疵修補問題，原告願於113年3月22日

    入住系爭房屋，乃因原租屋處無法續租而無棲身之所始然，

    究不得以此認定被告業已完工），均係被告允諾將遲於113

    年4月3日施做完畢之範圍，然被告竟於113年6月25日始完工

    及修補瑕疵，顯已超過兩造所合意之113年4月3日期限，是

    原告主張本件係可歸責於被告之不完全給付，應可相信。

　2.被告雖辯稱原告於系爭契約成立後曾追加工程或變更設計，

    施工期限應予展延等語，然細繹被告所提之對話記錄顯示，

    原告提出此等要求之日期介於112年9月至113年1月期間（見

    本院卷第121-123頁），均早於被告前開各次允諾交屋期限

    之前，顯見原告之追加工程或變更設計與被告遲延交屋一事

    毫無關連，則被告此部分所辯，顯屬無稽，附此敘明。

  ㈢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項目及金額若干？

　1.就租屋損失部分，原告已自承其係因原租屋處之出租人拒絕

    延長承租期間，始於113年3月22日入住系爭房屋等語（見本

    院卷第115頁反面），顯見原告並無因被告遲延交屋一事，

    受有另外承租房屋之損害，自不得請求任何租金損害，至原

    告稱其被迫入住不合於生活品質之系爭房屋部分，僅係其是

    否受有精神上損害之問題（詳如後述），究不得以此為由而

    另外請求租金損失，是原告此部分所請，應屬無據。

　2.就精神慰撫金部分，本院審酌原告於113年3月22日入住系爭

    房屋後，被告仍至113年6月25日期間派駐工班進入完成系爭

    工項，此期間內施工之粉塵、噪音、廢棄物及施工人員進出

    系爭房屋等情形，已侵害一般人對於住家生活應合於整潔、

    舒適、安靜及隱私之基本居住期待，對於原告居住安寧之人

    格利益影響，應為重大，原告之精神應受有相當損害，是原

    告依照民法第227 條之1準用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

    告賠償精神慰撫金，即得准許。本院審酌兩造之身份、職業

    、原告所受居住安寧侵害之期間、程度及被告違約態樣等一

    切情形，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3萬5,000元，應無

    過高，而得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照民法第227 條之1準用第195條第1項之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萬5,000元（精神慰撫金），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

    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之規定，就原

    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廖子涵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嘉伃

附表：（本院卷第135頁右下方表格所示）　　　

花磚收尾、所有鏡面玻璃、鞋櫃吊衣桿及打洞、所有衣櫃吊架、儲藏室長虹玻璃、儲藏室洞洞版、客廳/主臥/儲藏室/次臥條燈/次臥更衣室長虹玻璃滑門、次臥滑門鎖內固定釘、廚房黑色鏡面玻璃、吧台吊燈及櫃內插座、電視櫃對不齊、客廳數字掛鐘、所有插座/電源開關面板未安裝、對講機未安裝、電視架/浴巾架、陽台洗手槽安裝、廚具位置更動後未打HI爐電源孔洞，無法插電使用、吧台漆錯顏色。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簡字第1839號
原      告  黃思嘉  
被      告  尹浩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浩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萬5,000元。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8％，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7月18日簽立建築物室內設計工程委鎮任契約書，由伊將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街00號14樓（下稱系爭房屋）之室內裝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交由被告承攬，約定工程總價為新臺幣（下同）634,400元，施工期間為3.5至4個月（下稱系爭契約），伊於112年9月26日收受建商交付之系爭房屋鑰匙，即告知被告申請裝修流程，被告於112年10月27日始申請裝修，原約定於113年1月25日完工，然被告未如期完工，嗣分別允諾於113年3月8日、113年3月22日、113年3月28日、113年4月3日完工，均未能履行，尚有如附表所示之工程項目（下稱系爭工項）未完成，被告迄於113年6月25日始完工退場，因被告之遲延交屋，伊先前於臺北市南港區承租之房屋租期屆至而無法續住，迫於無奈遂始於113年3月22日搬進尚未裝修完成、充滿粉塵、仍有用電安全疑慮、並不合於生活品質之系爭房屋，爰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第227條之1之、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以相同坪數、地段住家每月3萬3,000元計算之5個月租屋費16萬5,000元，及居住安寧受侵害之精神上損害3萬5,000元，合計20萬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
二、被告則以：兩造雖於112年7月18日簽訂系爭契約，但原告於112年9月26日始取得建商交付之房屋鑰匙，經伊向社區申請裝修並經一週公告期限後，自112年10月18日起實際施工，伊於裝修前已多次告知原告年底裝修案件量多，有可能會拉長施工期間，原告亦表示了解，然原告自112年9月起陸續增加鋪設玄關地磚、追加配線、對講機移位、電壁掛架安裝、毛巾架及洗手槽安裝、更改更衣室牆面及玻璃設計等施工項目，合計需12週又4日之追加工程期間，依照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之約定，應得展延完工期限，且原告已於113年3月22日入住系爭房屋，應認被告就系爭工程業已完工，至113年6月25日退場之日止，僅係瑕疵修補期間，伊並無侵害原告之權利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查原告主張兩造間於112年7月18日就系爭房屋簽立系爭契約，由被告承攬系爭工程，約定施工期間為3.5至4個月，系爭房屋於113年3月22日原告入住時，尚有系爭工項尚未處理完畢，被告嗣於113年6月25日完成系爭工項而實際退場等情，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1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本院茲就兩造間之爭點判斷如下：
　㈠按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第192 條至第195 條及第197 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7 條之1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95條第1項所稱之「其他人格法益」者，係概括性條款，乃法定例示之人格權以外，其他以人之存在為基礎，體現個人自主性及個別性，而具有一身專屬性，得與財產上利益有所區隔之精神上利益，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係可歸責於被告之債務不履行：
　1.經查，觀諸兩造間之對話記錄顯示，系爭契約簽立後，兩造曾達成於113年1月25日進行細清交屋之約定（見本院卷第21頁），後被告於113年1月19日以「油漆及水電師傅看過現場後，表示設計細節多，施工期間會變長」為由，改約定於113年3月8日交屋（見本院卷第23頁），被告嗣於113年3月3日另向原告允諾將於2週後即113年3月22日交屋（見本院卷第24頁），兩造末於113年3月20日再次洽談，原告曾向被告表示系爭工項尚未完成，被告則稱將於2週後即113年4月3日協調所有工班完成（見本院卷第180頁）等情，則系爭工項無論係未完工或瑕疵問題（本院認其中關於插座、電源開關面板未安裝、對講機未安裝、電視架、陽台洗手槽未安裝、廚具位置更動後未打HI爐電源孔等部分，將直接影響原告使用電源、對講機、HI爐、陽台洗手槽及觀看電視之基本居家功能，應屬未完工而非瑕疵修補問題，原告願於113年3月22日入住系爭房屋，乃因原租屋處無法續租而無棲身之所始然，究不得以此認定被告業已完工），均係被告允諾將遲於113年4月3日施做完畢之範圍，然被告竟於113年6月25日始完工及修補瑕疵，顯已超過兩造所合意之113年4月3日期限，是原告主張本件係可歸責於被告之不完全給付，應可相信。
　2.被告雖辯稱原告於系爭契約成立後曾追加工程或變更設計，施工期限應予展延等語，然細繹被告所提之對話記錄顯示，原告提出此等要求之日期介於112年9月至113年1月期間（見本院卷第121-123頁），均早於被告前開各次允諾交屋期限之前，顯見原告之追加工程或變更設計與被告遲延交屋一事毫無關連，則被告此部分所辯，顯屬無稽，附此敘明。
  ㈢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項目及金額若干？
　1.就租屋損失部分，原告已自承其係因原租屋處之出租人拒絕延長承租期間，始於113年3月22日入住系爭房屋等語（見本院卷第115頁反面），顯見原告並無因被告遲延交屋一事，受有另外承租房屋之損害，自不得請求任何租金損害，至原告稱其被迫入住不合於生活品質之系爭房屋部分，僅係其是否受有精神上損害之問題（詳如後述），究不得以此為由而另外請求租金損失，是原告此部分所請，應屬無據。
　2.就精神慰撫金部分，本院審酌原告於113年3月22日入住系爭房屋後，被告仍至113年6月25日期間派駐工班進入完成系爭工項，此期間內施工之粉塵、噪音、廢棄物及施工人員進出系爭房屋等情形，已侵害一般人對於住家生活應合於整潔、舒適、安靜及隱私之基本居住期待，對於原告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影響，應為重大，原告之精神應受有相當損害，是原告依照民法第227 條之1準用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即得准許。本院審酌兩造之身份、職業、原告所受居住安寧侵害之期間、程度及被告違約態樣等一切情形，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3萬5,000元，應無過高，而得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照民法第227 條之1準用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萬5,000元（精神慰撫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之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廖子涵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嘉伃
附表：（本院卷第135頁右下方表格所示）　　　
		花磚收尾、所有鏡面玻璃、鞋櫃吊衣桿及打洞、所有衣櫃吊架、儲藏室長虹玻璃、儲藏室洞洞版、客廳/主臥/儲藏室/次臥條燈/次臥更衣室長虹玻璃滑門、次臥滑門鎖內固定釘、廚房黑色鏡面玻璃、吧台吊燈及櫃內插座、電視櫃對不齊、客廳數字掛鐘、所有插座/電源開關面板未安裝、對講機未安裝、電視架/浴巾架、陽台洗手槽安裝、廚具位置更動後未打HI爐電源孔洞，無法插電使用、吧台漆錯顏色。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簡字第1839號

原      告  黃思嘉  

被      告  尹浩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浩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萬5,000元。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8％，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7月18日簽立建築物室內設計工程委鎮任契約書，由伊將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街00號14樓（下稱系爭房屋）之室內裝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交由被告承攬，約定工程總價為新臺幣（下同）634,400元，施工期間為3.5至4個月（下稱系爭契約），伊於112年9月26日收受建商交付之系爭房屋鑰匙，即告知被告申請裝修流程，被告於112年10月27日始申請裝修，原約定於113年1月25日完工，然被告未如期完工，嗣分別允諾於113年3月8日、113年3月22日、113年3月28日、113年4月3日完工，均未能履行，尚有如附表所示之工程項目（下稱系爭工項）未完成，被告迄於113年6月25日始完工退場，因被告之遲延交屋，伊先前於臺北市南港區承租之房屋租期屆至而無法續住，迫於無奈遂始於113年3月22日搬進尚未裝修完成、充滿粉塵、仍有用電安全疑慮、並不合於生活品質之系爭房屋，爰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第227條之1之、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以相同坪數、地段住家每月3萬3,000元計算之5個月租屋費16萬5,000元，及居住安寧受侵害之精神上損害3萬5,000元，合計20萬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

二、被告則以：兩造雖於112年7月18日簽訂系爭契約，但原告於112年9月26日始取得建商交付之房屋鑰匙，經伊向社區申請裝修並經一週公告期限後，自112年10月18日起實際施工，伊於裝修前已多次告知原告年底裝修案件量多，有可能會拉長施工期間，原告亦表示了解，然原告自112年9月起陸續增加鋪設玄關地磚、追加配線、對講機移位、電壁掛架安裝、毛巾架及洗手槽安裝、更改更衣室牆面及玻璃設計等施工項目，合計需12週又4日之追加工程期間，依照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之約定，應得展延完工期限，且原告已於113年3月22日入住系爭房屋，應認被告就系爭工程業已完工，至113年6月25日退場之日止，僅係瑕疵修補期間，伊並無侵害原告之權利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查原告主張兩造間於112年7月18日就系爭房屋簽立系爭契約，由被告承攬系爭工程，約定施工期間為3.5至4個月，系爭房屋於113年3月22日原告入住時，尚有系爭工項尚未處理完畢，被告嗣於113年6月25日完成系爭工項而實際退場等情，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1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本院茲就兩造間之爭點判斷如下：

　㈠按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第192 條至第195 條及第197 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7 條之1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95條第1項所稱之「其他人格法益」者，係概括性條款，乃法定例示之人格權以外，其他以人之存在為基礎，體現個人自主性及個別性，而具有一身專屬性，得與財產上利益有所區隔之精神上利益，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係可歸責於被告之債務不履行：

　1.經查，觀諸兩造間之對話記錄顯示，系爭契約簽立後，兩造曾達成於113年1月25日進行細清交屋之約定（見本院卷第21頁），後被告於113年1月19日以「油漆及水電師傅看過現場後，表示設計細節多，施工期間會變長」為由，改約定於113年3月8日交屋（見本院卷第23頁），被告嗣於113年3月3日另向原告允諾將於2週後即113年3月22日交屋（見本院卷第24頁），兩造末於113年3月20日再次洽談，原告曾向被告表示系爭工項尚未完成，被告則稱將於2週後即113年4月3日協調所有工班完成（見本院卷第180頁）等情，則系爭工項無論係未完工或瑕疵問題（本院認其中關於插座、電源開關面板未安裝、對講機未安裝、電視架、陽台洗手槽未安裝、廚具位置更動後未打HI爐電源孔等部分，將直接影響原告使用電源、對講機、HI爐、陽台洗手槽及觀看電視之基本居家功能，應屬未完工而非瑕疵修補問題，原告願於113年3月22日入住系爭房屋，乃因原租屋處無法續租而無棲身之所始然，究不得以此認定被告業已完工），均係被告允諾將遲於113年4月3日施做完畢之範圍，然被告竟於113年6月25日始完工及修補瑕疵，顯已超過兩造所合意之113年4月3日期限，是原告主張本件係可歸責於被告之不完全給付，應可相信。

　2.被告雖辯稱原告於系爭契約成立後曾追加工程或變更設計，施工期限應予展延等語，然細繹被告所提之對話記錄顯示，原告提出此等要求之日期介於112年9月至113年1月期間（見本院卷第121-123頁），均早於被告前開各次允諾交屋期限之前，顯見原告之追加工程或變更設計與被告遲延交屋一事毫無關連，則被告此部分所辯，顯屬無稽，附此敘明。

  ㈢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項目及金額若干？

　1.就租屋損失部分，原告已自承其係因原租屋處之出租人拒絕延長承租期間，始於113年3月22日入住系爭房屋等語（見本院卷第115頁反面），顯見原告並無因被告遲延交屋一事，受有另外承租房屋之損害，自不得請求任何租金損害，至原告稱其被迫入住不合於生活品質之系爭房屋部分，僅係其是否受有精神上損害之問題（詳如後述），究不得以此為由而另外請求租金損失，是原告此部分所請，應屬無據。

　2.就精神慰撫金部分，本院審酌原告於113年3月22日入住系爭房屋後，被告仍至113年6月25日期間派駐工班進入完成系爭工項，此期間內施工之粉塵、噪音、廢棄物及施工人員進出系爭房屋等情形，已侵害一般人對於住家生活應合於整潔、舒適、安靜及隱私之基本居住期待，對於原告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影響，應為重大，原告之精神應受有相當損害，是原告依照民法第227 條之1準用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即得准許。本院審酌兩造之身份、職業、原告所受居住安寧侵害之期間、程度及被告違約態樣等一切情形，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3萬5,000元，應無過高，而得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照民法第227 條之1準用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萬5,000元（精神慰撫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之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廖子涵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嘉伃

附表：（本院卷第135頁右下方表格所示）　　　

花磚收尾、所有鏡面玻璃、鞋櫃吊衣桿及打洞、所有衣櫃吊架、儲藏室長虹玻璃、儲藏室洞洞版、客廳/主臥/儲藏室/次臥條燈/次臥更衣室長虹玻璃滑門、次臥滑門鎖內固定釘、廚房黑色鏡面玻璃、吧台吊燈及櫃內插座、電視櫃對不齊、客廳數字掛鐘、所有插座/電源開關面板未安裝、對講機未安裝、電視架/浴巾架、陽台洗手槽安裝、廚具位置更動後未打HI爐電源孔洞，無法插電使用、吧台漆錯顏色。 

　　　　

 



